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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古 屋 Ｙ Ｍ Ｃ Ａ 日 本 語 学 院  

 
出 願 の 手 引 き  

報名指南 
留 学 ビ ザ を 申 請 す る 方 へ  

－ 給 申 請 留 學 簽 證 者 －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關於申請日本留學簽證、日本入國管理局針對各申請者

的在留資格認定會嚴格審查 。向入國管理局申請之前、學

校會先進行入學審查 。 

請仔細閱讀本報名指南所記載相關必要文件和手續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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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願 書 類 と そ の 記 入 上 の 注 意  

≪報 名 資 料 及 填 寫 時 的 注 意 事 項≫  

◆所 有 官 方 證 明 文 件 必 須 要 是 三 個 月 內 發 行 之 文 件 。 (證 件 照 片 可 為 3 個 月 内 ) 

◆需 訂 正 之 處 可 使 用 修 正 液 等 文 具 修 正 ， 但 必 須 要 由 申 請 本 人 親 筆 修 正 。  

◆所 有 以 日 文 以 外 填 寫 或 發 行 的 資 料 ， 都 需 附 加 日 文 翻 譯 。 翻 譯 文 中 請 註 明 翻 譯 者  

姓 名 、 所 屬 機 構 及 聯 絡 方 式 。  

 

※無 論 審 查 結 果 如 何，申 請 資 料 ㇐ 旦 提 出 皆 不 退 還。(除 畢 業 證 書 等 僅 發 行 ㇐ 次 的

文 件 將 予 以 退 還 ) 

 

出 願 者 本 人 が 準 備 す る 書 類  

Ⅰ. 申請者本人需準備之資料 
 
① 入 學 申 請 書 （ 既 定 格 式 ）   

  ＊ 填 寫 資 料 時 可 直 接 填 寫 或 以 電 腦 輸 入 ， 但 簽 名 處 必 須 申 請 者 本 人 親 筆 簽 名 。  
＊ 如 過 去 有 出 入 境 日 本 之 經 歷  或  申 請 過 日 本 簽 證 、 請 務 必 在 申 請 書 切 實 填 寫 過 去 的 出

入 境 日 本 之 記 錄 。  過 去 の 申 請 歴  處 勾 選 「 有 」 者 ， 無 論 簽 證 申 請 結 果 於 否 ， 將 於 日
後 與 申 請 者 確 認 ， 申 請 序 號 ・ 申 請 年 月 日 等 資 訊 。    

＊ 来 日 歴 ・ 学 歴 （ 自 義 務 教 育 開 始 ）・ 職 歴 等 の 経 歴 ・ 日 本 語 学 習 歴 ・ 家 族 状 況  
（ 同 住 者 以 及 二 等 親 以 內 親 人 ） 務 必 切 實 填 寫 。  

＊ 學 校 在 學 期 間、公 司 企 業 在 職 期 間 之 外、有 六 個 月 以 上 空 窗 期 的 情 況 請 加 以 說 明 情 況 。  
＊ 實 際 畢 業 之 年 月 日 與 畢 業 證 書 所 記 載 之 年 月 日 有 所 不 同 的 情 況 時 、 請 於 申 請 書 之 外 另

外 附 加 說 明 。  
 ② 報 名 理 由 書 （ 既 定 格 式 ）   
  ＊ 申 請 者 本 人 可 以 母 語 填 寫 或 以 電 腦 輸 入 資 料 ， 但 署 名 處 請 務 必 親 筆 簽 名 。  

＊ 日 本 語 以 外 的 語 言 書 寫 之 資 料 ， 請 務 必 附 加 日 本 語 翻 譯 ， 並 註 明 翻 譯 者 姓 名 、 所 屬 機
構 及 聯 絡 方 式 。  

  ＊ 理 由 書 內 容 請 敘 述 留 學 動 機 、 目 的 ， 以 及 日 本 語 學 校 畢 業 後 之 計 畫 等 ， 在 理 由 書 文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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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 體 敘 述 。 如 所 提 供 之 規 定 用 紙 書 寫 空 欄 不 足 時 ， 可 自 由 加 紙  
  ＊ 最 高 學 歷 畢 業 時 間 至 今 已 超 過 五 年 以 上 的 情 況 ， 需 特 別 詳 細 敘 述 學 習 日 本 語 之 目 的 、

日 本 語 學 校 畢 業 後 的 具 體 升 學 或 就 業 計 畫 。  
  ＊ 如 有 全 職 就 業 經 驗 ， 請 具 體 敘 述 其 經 驗 與 留 學 日 本 以 及 日 本 語 學 校 畢 業 後 出 路 之 關

聯 。  
③ 證 件 照 片 （ 4cm×3cm） 3 張   

  ＊ 證 件 照 背 面 請 寫 上 全 名 、 國 籍 。 其 中 ㇐ 張 請 貼 在 入 學 申 請 書 之 照 片 欄 。  
④ 最 高 學 歷 畢 業 證 書 或 畢 業 證 明 書  

  ＊ 畢 業 證 書 正 本 會 於 簽 證 審 查 結 束 後 返 還 。  
  ＊ 尚 在 學 中 (高 中 、大 學 )之 申 請 者 請 提 出『 預 計 畢 業 証 明 』並 於 取 得 畢 業 證 書 時 提 出 畢 業

證 書 之 影 本 。  
＊ 尚 在 學 中 (高 中 、 大 學 )之 申 請 者 ， 並 預 計 於 留 學 結 束 後 復 學 者 提 出 『 在 學 証 明 』。  

⑤ 最 高 學 歷 成 績 証 明 書 或 成 績 單 影 本  
⑥ 在 職 證 明 書   

  ＊ 有 全 職 就 業 經 驗 者 提 出 。 就 業 之 公 司 企 業 名 發 行 之 文 件 中 ， 必 須 記 載 公 司 正 式 名 稱 、
地 址 、 電 話 號 碼 、 發 行 日 期 、 公 司 負 責 人 姓 名 。  

⑦ 日 語 學 習 證 明 書   
 ＊ 高 中 或 大 學 或 日 本 語 補 習 班 發 行 之 150 小 時 學 習 證 明 書。擁 有 JLPT 日 本 語 能 力 試 験 ／

J．TEST 実 用 日 本 語 検 定 ／ 日 本 語 NAT-TEST 中 之 合 格 證 書 者 請 提 出。預 計 參 加 以 上 考
試 之 申 請 者 ， 請 提 出 准 考 證 影 本 。  

 ＊ 報 名 時 尚 未 有 日 本 語 學 習 經 歷 者 。 提 出 入 學 前 在 日 本 語 補 習 班 或 學 校 發 行 之 學 習 證  
  明 。  
 

 
⑧ 戶 籍 謄 本 、 身 分 證 明 書 、 出 生 證 明 書  
 ＊ 為 確 認 姓 名 、 出 生 年 月 日 、 出 生 地 ， 以 及 經 費 支 付 者 為 親 族 的 情 況 ， 須 提 出 相 關 證 明

文 件  
⑨ 護 照 影 本  

 ＊ 已 有 護 照 者 ， 請 將 照 片 個 資 頁 與 日 本 出 入 國 之 紀 錄 ， 全 部 影 印 並 提 出 。  
⑩ 其 他 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者 、 請 提 出 以 下 資 料 。 ）  

＊ 過 去 曾 頻 繁 出 入 境 日 本 者 ， 提 出 其 出 入 境 之 佐 證 資 料 ， 並 於 另 紙 提 出 說 明 。  
＊ 曾 以 短 期 停 留 簽 證 在 日 本 居 留 超 過 ㇐ 個 月 以 上 者 ， 須 提 出 其 居 留 之 目 的 、 居 留 地 區

之 說 明 理 由 書 。  
＊ 小 學 入 學 時 年 齡 與 ㇐ 般 情 況 不 同 者 ， 請 對 照 並 根 據 母 國 之 教 育 制 度 提 出 特 殊 學 歷 之  

說 明 。  
＊ 家 人 中 在 日 本 國 內 居 住 者 (雙 親 、 兄 弟 姊 妹 、 配 偶 、 子 女 )以 及 親 戚 (叔 伯 、 姨 嬸 等 )，

須 提 出 在 留 卡 雙 面 影 本 。  
＊ 如 申 請 者 其 家 人 (配 偶 、 子 女 )留 在 母 國 生 活 者 ， 需 提 出 關 於 其 家 人 之 生 活 的 說 明 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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経 費 支 弁 者 （ 学 費 ・ 生 活 費 を 負 担 す る 方 ） の 書 類  

Ⅱ. 經費支付人（負擔學費•生活費者）應提出之資料 
 
A. 申 請 者 本 人 支 付 經 費 之 情 況   

※出 願 者 本 人 が 経 費 支 弁 す る 場 合  
① 經 費 支 付 書 （ 既 定 格 式 ）  

   ＊ 由 經 費 支 付 人 填 寫 。 填 寫 資 料 時 可 直 接 填 寫 或 以 電 腦 輸 入 ， 但 簽 名 處 必 須 申 請 者 本
人 親 筆 簽 名 。  

② 經 費 支 付 人 名 義 之 銀 行 存 款 證 明 書 或 銀 行 存 摺 影 本  (近 期 之 餘 額 記 載 頁 ) 
③ 所 得 收 入 •納 稅 證 明 文 件  

 
B. 經 費 支 付 人 居 住 於 本 國 之 情 況        

※本 国 在 住 の 方 が 経 費 支 弁 者 に な る 場 合  
① 經 費 支 付 書 （ 既 定 格 式 ）   

   ＊ 由 經 費 支 付 人 填 寫 。 填 寫 資 料 時 可 直 接 填 寫 或 以 電 腦 輸 入 ， 但 簽 名 處 必 須 申 請 者 本
人 親 筆 簽 名 。  

② 在 職 證 明 書   
   ＊ 在 職 證 明 書 上 需 明 記，公 司 正 式 名、登 記 地 址、電 話、證 明 書 發 行 日、公 司 負 責 人 。  

＊ 經 費 支 付 人 為 公 司 負 責 人 、 老 闆 之 情 況 時 ， 提 出 公 司 登 記 謄 本 。 為 私 人 事 業 經 營 者
時 ， 提 出 營 業 許 可 証 影 本 。 為 公 司 職 員 時 ， 提 出 在 職 證 明 書 。  

③ 前 年 度 年 收 之 證 明 文 件   
④ 經 費 支 付 人 名 義 之 銀 行 存 款 證 明 書 或 銀 行 存 摺 影 本  (近 期 之 餘 額 記 載 頁 )  
 
 
⑤ 經 費 支 付 人 與 入 學 申 請 者 之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 (戶 籍 謄 本 、 親 屬 關 係 公 證 書 等 ) 

   ＊ 經 費 支 付 人 為 入 學 申 請 者 雙 親 以 外 之 情 況 ， 需 詳 述 其 負 擔 經 費 之 緣 由 。 尤 其 ， 經 費
支 付 人 與 入 學 申 請 者 ， 兩 方 無 親 戚 關 係 之 情 況 ， 需 詳 述 兩 方 熟 識 時 間 與 經 過 、 目 前
兩 方 之 關 係 、 負 擔 入 學 申 請 者 之 經 費 之 理 由 等 ， 以 說 明 文 形 式 詳 述 。  

 
C. 經 費 支 付 人 居 住 於 日 本 之 情 況     

※日 本 在 住 の 方 が 経 費 支 弁 者 に な る 場 合  
① 經 費 支 付 書  (既 定 格 式 ) 

 ＊ 由 經 費 支 付 人 填 寫 。 填 寫 資 料 時 可 直 接 填 寫 或 以 電 腦 輸 入 ， 但 簽 名 處 必 須 申 請 者 本  

人 親 筆 簽 名 。  
② 職 業 證 明 書  (下 列 其 中 ㇐ 項 即 可 )    

   □公 司 負 責 人 或 董 事 ， 請 提 出 公 司 登 記 證 。 其 他 情 況 者 ， 請 提 出 在 職 證 明 書 。  
   □確 定 申 告 書 之 存 根 (蓋 有 稅 務 署 印 、 記 載 營 業 所 之 資 料 ) 
   □源 泉 徴 収 票  

③ 所 得 收 入 證 明 文 件  (下 列 其 中 ㇐ 項 即 可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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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□記 載 年 收 之 納 稅 證 明 書 (所 得 稅 ) 
   □税 額 通 知 書  
   □確 定 申 告 書 之 存 根 (蓋 有 稅 務 署 印 、 記 載 營 業 所 之 資 料 ) 
   □源 泉 徴 収 票  
   ＊ 以 上 文 件 ， 限 證 明 前 ㇐ 年 度 之 文 件 。  

＊ ③ 之 「 所 得 收 入 證 明 文 件 」 中 ，「 確 定 申 告 書 之 存 根 」 及 「 源 泉 徴 収 票 」 已 提 出 之 情
況 ， 則 不 需 重 複 提 出 。  

④ 經 費 支 付 人 名 義 之 銀 行 存 款 證 明 書 或 銀 行 存 摺 影 本  (近 期 之 餘 額 記 載 頁 ) 
⑤ 經 費 支 付 人 與 入 學 申 請 者 之 關 係 證 明 文 件  (戶 籍 謄 本 、 親 屬 關 係 公 證 書 等 ) 

＊ 經 費 支 付 人 為 入 學 申 請 者 雙 親 以 外 之 情 況 ， 需 詳 述 其 負 擔 經 費 之 緣 由 。 尤 其 ， 經 費 支
付 人 與 入 學 申 請 者 ， 兩 方 無 親 戚 關 係 之 情 況 ， 需 詳 述 兩 方 熟 識 時 間 與 經 過 、 目 前 兩 方
之 關 係 、 負 擔 入 學 申 請 者 之 經 費 之 理 由 等 ， 以 說 明 文 形 式 詳 述 。  

⑥ 住 民 票 謄 本  (記 載 有 家 庭 全 體 成 員 之 資 料 ) 

 

※Ⅰ 及 Ⅱ 中 提 及 之 須 提 出 之 資 料 ， 為 入 學 審 查 中 最 基 本 之 必 要 文 件 。  

入 學 申 請 者 之 情 況 ， 也 有 可 能 要 求 提 出 其 他 資 料 證 明 文 件 。  

 


